e EE 2 2mRATR T
115# & 7 4p % %525

/é: :‘1 TA“ = A érF] 15/1]»
S-S P
12 S IO -

PHE AR BRI AP ST AR AT

| <

_—

AT Ao R TR 2 A B A A jﬂ%
B Az A B v AT 053,000~ d dagE L f 4
m

T R e

5o 3\/2%2873n+~ 8671"%7’”,3%19@ ’ FJ:?*&L@E:;:%, ¥
8812 172 2R F_» * h B "UIE AP JEHE* 2 o
~ A ﬁ*-‘?ﬁ?&é“é 2
(=) Feb A s ® (TR) 111#£9220p ~ 11317 4
pHRBhomd R A EE 0 KRTEH -~ DR EATE R
(* ) 720,000~ ~ 1,200,000~ 2 # B *LFpdsde 5 B
Ao REFERRA R HEG A RE (2B LR
B AT ) 2R R EERGERTP
14197 15p ~143&17 2p > Fa3FHp & & W57 P
RGN > TG PSR RN ER Tk o
(=) PR+t Br walllE#dem s B4 H 0531, 60
0,000~ » ¥ 4 fik\ﬁﬁiféﬁa:aﬁdx,és » o A FeHp R A 8
E%wmﬁ&”r’@’%ﬂﬁ“%ﬁ s T 2R e
ENE CERAAARGHARAL > FA T A 4], 403,92

£



1;“"’}’%”}3?’].?;‘3@3{@:}{ ’F ‘?"KFE“]L’IL#
: $H4 0113257 9p T4 3] sl

i ﬁﬁﬁgg%,@@ﬁ%

_g{i ’ :1:& LL%“L#}:‘I%J}%:}B ’ 1

xliﬁ;go

e B R E R e TR

»é’ ‘]ﬁngV)U;Hgsﬂ\ ;}-i.é;,?“: %_

?“_,/éj\f“' &'iﬁij\é‘ﬁo

=
T
B F
iy
W
T
\ﬁ*ﬁ}

v~ MRT115E47 30 R ﬁ'véﬁﬁé”%4 % n% B A GRIL T AR A T
E AR AN 355 BN o5 sl G | g I
I~ i““ivwz%ZH;¥2@~§@4$$1ﬁ’:xi?ﬁ%é¥78
]l_,. a%\g:\-ﬁ'f’l < o
2~ e pw\%k P TR T E S0P 22 PR e AR
P K I.E%’ﬁﬁ%?{%%é“‘l%OmoF&é B A e B
Frerikdp i MGG LRE o TRAFR IR
a E=Y = I DR 6 ’ 29 7
WEHERESEERT KR
=+
S
1 B ! % Eol
i ” = v 5 + L )
%; Ceond [muem| w3
g B | mAES R | B [ lE| B | -
1|5 & 5% | 448w v 199 2,624. 26 12971000
0
% i &g EhefE (T3 aw)
H o e s v A iR A &4l .,
EER | AR S (2P| LB oo GRC # ¥
RESH L aeqpp | $R ’
- YT i
1 (122 |# 2E19(? T #2T| @ 7> ~ |- & 144.02 |5 4.43 |1/1 L LT
93~ 5 Ao g SR |- K 1 38.95 ,&.178 1802 55 2.
w82 112 & ~ bH| &k :25.88 g A
B K ek 1 108.8
5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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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5年度司拍字第52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 
代  理  人  林首旗  
相  對  人  羅勝賢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,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又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，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民法第873條、第867條定有明文，上開規定復依民法第881條之17之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：
（一）案外人馮月招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9月20日、113年1月4日將其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設定第一、二順位新臺幣（下同）720,000元、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聲請人，擔保債務人羅玉珍對聲請人現在（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所負債務之清償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9月15日、143年1月2日，債務清償日期各別訂明於契約內，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在案。
（二）嗣債務人羅玉珍即於111年起陸續向聲請人借款共計1,600,000元，另約定分期平均攤還本息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，並加付違約金。詎借款人未依約繳納本息，除尚欠本金1,403,921元外，尚有利息、違約金等未清償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借款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相對人於113年5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，並經移轉登記，惟依首揭規定，本件抵押權自不受影響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等語。
三、聲請人所陳上情，業據其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不動產登記簿謄本、借款契約書、貸放明細歸戶查詢、催告函等影本為證。
四、本院於115年4月30日函請相對人及債務人就現存債權額表示意見，聲請人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苗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　林俊源


附表：
		編　號

		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地


目

		面　 　積（平方公尺）

		權利範圍

		備　　考



		


		縣　市

		鄉鎮市區

		段

		小段

		地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苗栗縣

		銅鑼鄉

		中興

		


		199

		


		2,624.26

		129/10000

		










		編　　　號

		建號

		基地坐落

		建物門牌

		主要用途


主要建材


房屋層數

		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

		


		權利
範圍

		備　　　 考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樓層面積
合計

		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

		


		




		１

		122

		中興段199地號

		中平村27鄰中興一街8之11號

		住家用、鋼筋混凝土造、5層

		一層：44.02
二層：38.95
夾層：25.88
總面積：108.85

		陽台：4.43

		1/1

		含共有部分：中興段178、180建號之應有部分






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5年度司拍字第5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
代  理  人  林首旗  

相  對  人  羅勝賢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,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

    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又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

    押權後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，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

    。民法第873條、第867條定有明文，上開規定復依民法第88

    1條之17之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：

（一）案外人馮月招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9月20日、113年1月4

      日將其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設定第一、二順位新臺幣（

      下同）720,000元、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聲請

      人，擔保債務人羅玉珍對聲請人現在（包括過去所負現在

      尚未清償）及將來所負債務之清償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

      141年9月15日、143年1月2日，債務清償日期各別訂明於

      契約內，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在案。

（二）嗣債務人羅玉珍即於111年起陸續向聲請人借款共計1,600

      ,000元，另約定分期平均攤還本息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

      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，並加付違

      約金。詎借款人未依約繳納本息，除尚欠本金1,403,921

      元外，尚有利息、違約金等未清償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借款

      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相對人於113年5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

      得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，並經移轉登記，惟依首揭規

      定，本件抵押權自不受影響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

      受償等語。

三、聲請人所陳上情，業據其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

    契約書、不動產登記簿謄本、借款契約書、貸放明細歸戶查

    詢、催告函等影本為證。

四、本院於115年4月30日函請相對人及債務人就現存債權額表示

    意見，聲請人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

    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苗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　林俊源



附表：

編　號 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     地  目 面　 　積（平方公尺） 權利範圍 備　　考  縣　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    １ 苗栗縣 銅鑼鄉 中興  199  2,624.26 129/10000  



編　　　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主要用途  主要建材 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權利 範圍 備　　　 考     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  １ 122 中興段199地號 中平村27鄰中興一街8之11號 住家用、鋼筋混凝土造、5層 一層：44.02 二層：38.95 夾層：25.88 總面積：108.85 陽台：4.43 1/1 含共有部分：中興段178、180建號之應有部分 


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5年度司拍字第52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 
代  理  人  林首旗  
相  對  人  羅勝賢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,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又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，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民法第873條、第867條定有明文，上開規定復依民法第881條之17之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：
（一）案外人馮月招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9月20日、113年1月4日將其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設定第一、二順位新臺幣（下同）720,000元、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聲請人，擔保債務人羅玉珍對聲請人現在（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所負債務之清償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9月15日、143年1月2日，債務清償日期各別訂明於契約內，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在案。
（二）嗣債務人羅玉珍即於111年起陸續向聲請人借款共計1,600,000元，另約定分期平均攤還本息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，並加付違約金。詎借款人未依約繳納本息，除尚欠本金1,403,921元外，尚有利息、違約金等未清償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借款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相對人於113年5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，並經移轉登記，惟依首揭規定，本件抵押權自不受影響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等語。
三、聲請人所陳上情，業據其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不動產登記簿謄本、借款契約書、貸放明細歸戶查詢、催告函等影本為證。
四、本院於115年4月30日函請相對人及債務人就現存債權額表示意見，聲請人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苗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　林俊源


附表：
		編　號

		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

		


		


		


		


		地


目

		面　 　積（平方公尺）

		權利範圍

		備　　考



		


		縣　市

		鄉鎮市區

		段

		小段

		地號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１

		苗栗縣

		銅鑼鄉

		中興

		


		199

		


		2,624.26

		129/10000

		










		編　　　號

		建號

		基地坐落

		建物門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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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中平村27鄰中興一街8之11號

		住家用、鋼筋混凝土造、5層

		一層：44.02
二層：38.95
夾層：25.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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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1/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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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5年度司拍字第5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
代  理  人  林首旗  

相  對  人  羅勝賢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,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。又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人，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民法第873條、第867條定有明文，上開規定復依民法第881條之17之規定，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：

（一）案外人馮月招於民國（下同）111年9月20日、113年1月4日將其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設定第一、二順位新臺幣（下同）720,000元、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聲請人，擔保債務人羅玉珍對聲請人現在（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所負債務之清償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1年9月15日、143年1月2日，債務清償日期各別訂明於契約內，並經地政機關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在案。

（二）嗣債務人羅玉珍即於111年起陸續向聲請人借款共計1,600,000元，另約定分期平均攤還本息，如未按期攤還本息時，借款人即喪失期限之利益，應立即全部償還，並加付違約金。詎借款人未依約繳納本息，除尚欠本金1,403,921元外，尚有利息、違約金等未清償，依上開約定，其借款即視為全部到期，而相對人於113年5月9日因分割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，並經移轉登記，惟依首揭規定，本件抵押權自不受影響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等語。

三、聲請人所陳上情，業據其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、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不動產登記簿謄本、借款契約書、貸放明細歸戶查詢、催告函等影本為證。

四、本院於115年4月30日函請相對人及債務人就現存債權額表示意見，聲請人之聲請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，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苗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　林俊源



附表：

編　號 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     地  目 面　 　積（平方公尺） 權利範圍 備　　考  縣　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    １ 苗栗縣 銅鑼鄉 中興  199  2,624.26 129/10000  



編　　　號 建號 基地坐落 建物門牌 主要用途  主要建材 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權利 範圍 備　　　 考     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  １ 122 中興段199地號 中平村27鄰中興一街8之11號 住家用、鋼筋混凝土造、5層 一層：44.02 二層：38.95 夾層：25.88 總面積：108.85 陽台：4.43 1/1 含共有部分：中興段178、180建號之應有部分 





